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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凌云光”或“公司”）董事会对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19 号）核准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000 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每股发行价格

为 21.9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7,37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人民币 16,841.67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0,528.33 万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6-39 号）。 

2022年8月4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商）（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在初始发行9,000

万股普通股的基础上额外发行1,350万股普通股，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9,605.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079.27万元，超额配售募集资金

净额为27,526.23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8月5日将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所对应的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划付给公司。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8月5日出具了天健验〔2022〕6-58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208,054.56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

额 

项目投入 B1 0.00 

利息收入净额 B2 0.00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B3 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B4 0.00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6,655.41 

利息收入净额 C2 2,257.75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C3 19,656.8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C4 9,158.49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

额 

项目投入 D1=B1+C1 26,655.41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2,257.75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D3=B3+C3 19,656.8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D4=B4+C4 9,158.49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D4 154,841.54[注]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154,841.54 

差异 G=E-F 0.00 

注：本表合计数与各单项数据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同保荐机构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分别与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就含首次公开发

行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对应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监管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

户开户银行另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有 6 个募集资金专户、3 个定期存款账户

和 4 个通知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关村支行 
3004950517 15,205,519.8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关村支行 
定期存款账户 455,177,749.95  定期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知春路支行 
0200207919200216882 4,088,30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知春路支行 
0200207914200003421 30,217,500.00  通知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清华科技园支行 
8110701013502310273 1,435,655.0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清华科技园支行 
8110701033102347203 50,513,333.47  通知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

区支行 

8110701013102077259 110,353.0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

区支行 

8110701032902347202 52,875,618.94  通知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成府路支行 
687066002 63,624,053.3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成府路支行 
定期存款账户 504,860,625.00  定期存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支行 
12463000000112383 5,378,790.2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支行 
定期存款账户 354,693,722.30  定期存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支行 
12463000000114300 10,234,138.84  通知存款 

合  计  1,548,415,366.96   



 

三、2022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的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

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 15,887.43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了专项核验，并出具了天健审〔2022〕6-408 号《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由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上述置换。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四）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7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

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



为 1,458,572,688.50 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剩余超募

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9,158.49 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事项已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 9,158.49 万元全部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入

公司普通账户。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未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00%。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况。 

（六）超募资金注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剩余超募

资金用途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剩

余资金全部用于“基于视觉+AI 的虚拟现实融合内容制作中心”项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基于视觉+AI 的虚拟现实融合内容制作中心”

项目专户中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53.60 万元。 

另外，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存在先以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

的工资、社会保险、公积金等薪酬费用；以及存在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

募投项目的应付设备采购款、材料采购款等情形，2022 年 12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

预先支付的该等募投项目支出 1,134.16 万元于 2023 年 1 月置换。 

注：本公告超募资金不含超额配售募集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关

于科技与发展储备资金的未来具体项目规划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并经保荐机构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① 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除去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 9,158.49 万元之外的 21,369.84 万元用于基于视觉+AI 的虚拟现

实融合内容制作中心项目，同意公司将科技与发展储备资金共 67,526.23 万元分

别分配 15,000.00 万元、15,000.00 万元、37,526.23 万元具体用于新能源智能视觉

装备研发、数字孪生与智能自动化技术研发、补充营运资金项目。① 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

付部分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

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违

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8,054.5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470.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470.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工业人工

智能太湖

产业基地 

否 60,000.00  不适用 60,000.00  8,494.86  8,494.86  -51,505.14 14.16  2024 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工业人工

智能算法

与软件平

台研发项

目 

否 29,000.00  不适用 29,000.00  8,839.88  8,839.88  -20,160.12 30.48  2024 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先进光学

与计算成

像研发项

目 

否 21,000.00  不适用 21,000.00  7,629.80  7,629.80  -13,370.20 36.33  2024 年 5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能源智

能视觉装

备研发 

否 15,000.00  不适用 15,000.00  741.50  741.50  -14,258.50 4.94  2025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数字孪生

与智能自

动化技术

研发 

否 15,000.00  不适用 15,000.00  795.77  795.77  -14,204.23 5.31  2025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基于视觉

+AI 的虚

拟现实融

合内容制

作中心 

否 21,369.84  不适用 21,369.84  153.60  153.60  -21,216.24 0.72  2025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营运

资金项目 
否 37,526.23  不适用 37,526.23  19,656.88  19,656.88  -17,869.35 52.3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否 9,158.49  不适用 9,158.49  9,158.49  9,158.49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208,054.56  不适用 208,054.56  55,470.78  55,470.78  -152,583.7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22 年公司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始工业人工智能太湖产业基地、工业人工智能算法与软件平台研发、先进光学与计

算成像研发等项目的建设，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

额为人民币 15,887.43 万元，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并经保荐机

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15,887.43 万元，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出具《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2〕

6-408 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置换募集资金 15,887.43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70,000 万元（含本

数）的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22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年末未到期未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458,572,688.50 元，其中：

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购买定期存款 450,000,000.00 元，利息收入为 5,177,749.95 元；于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府路支行购买定期存款 500,000,000.00 元，利息收入为 4,860,625.00 元；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知春路支行购买七天通知存款 30,000,000.00 元，利息收入为 217,500.00 元；于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科技园支行购买七天通知存款 50,000,000.00 元，利息收入为 513,333.47 元；于中信银

行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购买七天通知存款 52,340,000.00 元，利息收入为 535,618.94 元；于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购买定期存款、七天通知存款，金额分别为 350,000,000.00 元、

10,000,000.00 元，利息收入分别为 4,693,722.30 元、234,138.84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用途的议

案》，并经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公司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9,158.49 万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用途的议

案》《关于科技与发展储备资金的未来具体项目规划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并经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① 同意公

司将超募资金除去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9,158.49 万元之外的 21,369.84 万元用于基于视觉+AI 的虚拟现实融

合内容制作中心项目，同意公司将科技与发展储备资金共 67,526.23 万元分别分配 15,000.00 万元、15,000.00 万

元、37,526.23 万元具体用于新能源智能视觉装备研发、数字孪生与智能自动化技术研发、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②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